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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违法在刑事诉讼监督中的困境与对策

———以海南省X、Y基层检察院为蓝本

◆杨独伊１　邓梦漪２

(１．文昌市人民检察院, 海南 文昌５７１３３９;２．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海南 儋州５７８００１)

【摘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提出纠正意见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实践中,如何发挥好纠正违反法

律监督职能的最大效果一直困扰着办案人员.本文以近年来海南省 X、Y 两个基层检察院对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的案件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适用纠正违法过程中遇到的实践难题及成因,试图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提高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质效,推进构建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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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

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人们在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对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履职提出了更高要求。 张军检察长指出“检察机关

直接在具体办案过程和环节中履行监督职责，是参与、跟

进、融入式监督，是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发现问

题更及时，监督纠错更直接。”纠正违法就是检察机关在办

案中监督的重要手段，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对刑事诉讼活动进

行监督的过程中，发现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刑事执行机关

的侦查、审判和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后，依法向有关

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要求其予以纠正的一种法律监督手

段。《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事诉讼规

则》)第五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

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发现违法情形的，依法提出抗诉、纠正

意见或者检察建议。 实践中纠正违法主要通过立案监督、

侦查活动监督、审判活动监督、刑事执行监督的方式对刑事

诉讼活动开展全程监督，纠正违法的形式有口头纠正、侦查

活动监督通知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等。 笔者以近年来，海

南省X、Y两个基层检察机关适用的纠正违法为研究对象，

梳理司法实践中纠正违法在刑事诉讼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剖

析其成因，探索提高纠正违反法律监督质效的可行性对策。

一、X、Y院近年纠正违法现状

近年来，X、Y两个基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监督中适

用纠正违法情况存在一定共性，如适用案件的案由与本院受

理案件的案由数量成正比，２０１８年后回复率均维持在９８％
以上，但因区域之间案件数量、案由等方面的差异又略有不

同。 笔者在梳理时发现以下特点。

(１)书面纠正违法均为办案中发现，数量于２０２０年呈同

比下降趋势，后续保持稳定。 以 X院为例，２０１９年该院发

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达４３份，其中审查起诉阶段发出１７份；

２０２０年共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３６份，其中审查起诉阶

段发出８份；２０２１年共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３６份，

２０２０年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总数量同比下降１６．２７％，审

查起诉阶段发出纠正违法的数量同比下降５２．９４％。

(２)针对侦查机关的纠正违法的数量远远高于针对审判

机关纠正违法的数量。 X院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１年共向同级侦

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共１０５份，其中向监察委发出１
份；向同级审判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共１０份；Y 院

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１年共向同级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共

１７份；向同级审判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共２份，见

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纠正违法数据

发出机关 发出对象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X院

公安机关 ４３ ３１ ３０

监察机关 ０ １ ０

审判机关 ０ ４ ６

Y院
公安机关 ７ ６ ４

审判机关 ０ ０ ２

　　(３)X、Y院书面纠正违法通知的回复率接近１００％，回

复期限自书面提出纠正之日起计算，最长达１０个月，最短

为当日，两院２０１９年有４件为当日回复，平均回复期限为１
个月。

(４)以２０２０年为界，之前以书面纠正为主，之后口头纠

正与书面纠正并存，口头纠正以在侦查监督平台录入整改情

况为执行依据，书面纠正以复函为执行依据。

(５)纠正违法的内容涉及侦查环节和审判环节，其中办

案期限违法、强制措施适用违法等情形较为集中，以 X院

２０１９年审查起诉阶段案件发出的纠正违法为例(见表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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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见证人签名不规范的纠正违法通知共 ８ 件，占比 ４７．

０５％，未全面搜集证据的纠正违法通知共５件，占比２９．

４１％；２０２０年审查起诉阶段关于未全面搜集证据发出纠正

违法通知３件，占比３７．５％；未依法处理涉案财物２件，占

比２５％；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该院办案期限违法和办案场所违

法的纠正违法通知共６件，占比２４％。 审判环节以 X 院

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为例，不符合法定

情形未采纳量刑建议共４件，占比２５％。

表２　２０２１年书面纠正违法情形

违法情形 案件占比

扣押、勘验笔录制作违法 １０％

证据来源合法性违法 １０％

强制措施执行违法 ３５％

询问未成年人违法 １５％

毒品称量违法 １０％

　　(６)以口头纠正、侦查活动监督通知书、纠正违法通知

书为主要形式，其中口头纠正与侦查活动监督通知书两种形

式适用情形不明确，具有较大适用随意性。

二、纠正违法在诉讼监督过程中的问题及成因

(一)纠正违法重“侦查”，轻“审判”

从纠正违法形式来看，侦查活动监督通知书、立案监督

文书发文对象为侦查机关，口头纠正、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发

文对象为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对前者的诉讼监督形式明显

多于后者。 从提出纠正意见的法律依据来看，《刑事诉讼规

则》分别对侦查活动监督、审判活动监督列举了十六种监督

内容。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侦查监督平台梳理了４４６个监督

项目，自动推送监督事项的法律依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

性，但关于审判活动的监督内容不乏一些普遍性的规定，如

“法庭审理时对有关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法庭审理时对有关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

的”，对审判活动何种情形应采用何种程度的方式进行监

督，未有详细指引。 仔细分析发现：一方面，侦查活动的

复杂性、持续性必然导致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

能够在数量较多的侦查活动中发现更多的违法行为；另一方

面，检察机关在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中以抗诉为主，忽视了以

提出纠正意见的方式发挥对审判活动进行有效监督作用，对

庭审活动的监督流于形式。

(二)纠正意见内容重复、监督缺乏深度和违法遇堵点

纠正意见的内容是法律监督的“显示器”，哪里存在违

法行为，法律监督就应当履职到哪里。 以 X、Y院２０２１年

提出的纠正意见为例，侦查活动监督环节纠正“强制措施执

行违法”的意见重复率最高；再就是讯问未成年人未通知其

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 审判活动监督环节，首

先是纠正认罪认罚案件中“不符合法定情形不采纳量刑建

议”的意见重复率最高，其次为指定监视居住场所不符合规

定，再次是违反法定送达期限的。 上述违法行为同一年度

反复、集中出现，无疑是纠正违法适用的一大堵点。 究其

原因有：一是监督履职“虎头蛇尾”。 检察机关在审查认定

时，找准了违法行为，明确了违法依据，但在提出纠正意见

后没有跟踪监督意识，存在提出意见就等于完成监督的草率

履职心态。 二是纠正意见释法说理欠缺。 纠正意见停留在

指出某一具体行为违反了具体的法律法规，并未进一步“就

案论案”，说明违法行为对证据的资格和证明力会产生何种

影响，该如何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对案件的后续诉讼活动

会造成何种影响等。

(三)整改质量不高，监督缺乏力度

有学者指出，“我国的诉讼实践中，口头纠正违法、纠

正违法通知书和抗诉都没有必然要使监督者的意图得到贯彻

的保障，有些被监督者当着监督者的面将纠正违法通知书撕

毁，检察机关却无可奈何。”纠正违法通知书回复率在纳入

检察机关考核指标后，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回复率、口头纠正

的整改率几乎维持１００％；从回复率来看，X、Y院２０１９年

至２０２１年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回复率均达１００％；从回复周期

来看，回复周期最长的达９个多月，如X院周某某容留卖淫

案；回复最快的则为当日，如 X院的黄某某贩卖毒品案。

居高不下的回复率和２４小时内“闪回”的速度为监督效果

披上了一件“华美的外衣”，掩盖了其深层的问题。 以侦查

机关的复函为例，公安机关的复函内容如出一辙，如某办案

人员责任心不强，对其已经通报批评，不断加强相关法律的

学习等，纠正违法陷入形式主义。 这提示我们，高效率回

复不等同高质量整改，监督效果好坏不言而喻。 通过座谈

办案机关和文书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原因主要有两类。 一

是被监督对象不重视。 主要的被监督对象如同级侦查机

关、审判机关，系统内部均没有对违法行为被监督纠正的办

案考核机制。 收到纠正意见后，整改能动性较低，整改措

施具有随意性，这也是纠正违法达不到预期监督效果的直接

原因。 二是办案人员存在错误认识。 司法责任制全面实行

以来，部分办案人员对于履职过程中的瑕疵行为等过于敏

感，要么认为事不关己，要么表示拒绝抵触。 对于大量口

头纠正的事项，认为“口头纠正”就是不用“纠正”，往往

停留于“口头整改”和“下次再现”；对于纠正违法通知书

等可能成为追责依据的监督文书存在抵触情绪，在容错机制

未完善的前提下，不愿承认、不敢承认“错误”，整改停留

于文来文往，整改过程难以跟踪监督。

三、全流程、全方位提升纠正违法监督质效

(一)拓宽线索渠道，弥补法律监督发现短板

案件的卷宗和裁定、判决是发现监督线索最重要的载

体。 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环节多、文书多，因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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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违法行为的载体多，审判机关则反之。 因而，拓宽法律

监督的线索渠道迫在眉睫：一是从源头挖掘。 依托侦查监

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及业务研判通报机制，与公安机关建立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加强对刑事立案、强制措施适用、类案

办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定期交流，从源头发现，在苗头

解决。 二是向末端延伸。 将监督触角延伸至刑事判决执行

过程，强化对涉案财物的处理、刑罚执行的同步审查，对涉

案财物的处理、财产刑的执行从处理建议到执行进度都要进

行跟踪监督，力争多从末端发现监督线索，提升全流程监督

质效。

(二)调查核实多措并举，促进纠正违法走深走实

调查核实是客观、准确提出纠正意见，依法履行监督职

能的基石，否则纠正意见的提出如“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五十一条第二款列举了检察

机关三大类十小项的调查核实权内容。 实践中，检察机关

主要采用调取类方法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工作过程仅仅通过

在侦查活动监督报告中简短记录体现，调查方式单一，核实

范围狭窄。 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理应引起关注：一是细化

调查手段。 如细化提问类的调查权，应鼓励办案人员就违

法行为全面听取并记录相关人员的意见，了解违法行为产生

的客观原因，以问题为导向，让纠正意见做到有的放矢。

二是规范调查程序。 从立法上规范调查核实的具体主体、

启动方式和范围、执行流程和效力，破除法律监督的现实

难点。

(三)完善配套考核机制，破解法律监督刚性难题

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处于中间环节，开展法律监督既

有优势又有劣势，优势是监督可以向前后环节同时开展，劣

势是监督随时面临不少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七条将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界定为“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流水作

业”式刑事诉讼构造，即三机关各自分散地从事诉讼活动，

各自在某一诉讼阶段中充当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司法机构。

要想破解纠正违法监督刚性的难题，适当赋予检察机关制裁

权尤为必要。 制裁权是纠正违法取得实效的保障。 只有赋

予检察机关强制被监督机关纠正违法行为的权力，才能使诉

讼监督拥有与行政权、审判权等相抗衡的力量。 一方面，

合理设置监督考核指标。 分层次建立提出纠正意见的考核

指标，根据监督的效果、方式设置考核得分，鼓励办案人员

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另一方面，补充刚性监督手段。 根

据是否具有补正空间，对诉讼活动产生的影响等多个因素对

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作出区分，一般违法行为应当责令其在有

限时间内完成整改，并跟踪整改过程，审查整改结果等；严

重违法行为，应当排除因违法行为形成的证据，并通报被监

督对象依法提出惩戒等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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